
长沙银行股份有限公司独立董事关于 

关联交易的事前认可声明 
 

根据《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》、《关于在上市公司建立独

立董事的指导意见》、《商业银行与内部人和股东关联交易管理办法》

等法律、行政法规、部门规章及规范性文件，以及《长沙银行股份有

限公司章程》和《长沙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关联交易管理办法》等有关

规定，作为长沙银行股份有限公司（以下简称“本行”）的独立董事，

对本行《关于长沙银行股份有限公司2021年度日常关联交易预计额度

的议案》进行了事前审阅，基于独立客观的立场，本着审慎负责的态

度，发表事前认可意见如下： 

本行预计的2021年度日常关联交易额度，均基于与客户原有的合

作基础，以及对本行业务发展的合理预期，预测金额所涉交易内容为

银行政策经营范围内发生的常规业务，符合经营发展的需要，其定价

遵循市场化原则，以不优于对非关联方同类交易的条件进行，符合公

允性原则。 我们同意将《关于长沙银行股份有限公司2021年度日常

关联交易预计额度的议案》提交第六届董事会第十一次会议审议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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